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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云南抗日军人家属优待工作述论

杜小英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抗战期间，云南省派出滇军３０余万人，成了兵员补给的重要省份。为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增强抗战

力量，云南省政府建立各级优待委员会，从救济优待、生产优待、荣誉优待、权益优待等方面开展的军属优待

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属面临的实际困难，调动了民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有利于大后方的社会稳定

和征兵工作的开展。但云南军属优待工作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优待经费缺乏、运行模式缺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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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同时，也是抗战的前线。
在抗战期间，３０多万滇军出滇作战。随着大片领土
的沦陷，云南成了兵员补给的重要省份。由于军人

职业的特殊性，出征军人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为

解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增强抗战力量，在国民政府抗

敌军人家属优待法规、条例的指导下，云南省政府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军属优待工作。

出征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抗属、军属或征属，

“特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人民武装

部队人员的家属，以军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以及依

靠军人生活的未成年的弟妹组成”［１］。抗战时期，做

好云南抗属的优待工作，使抗属在公共资源、减免赋

税等方面获得权益优待，不仅可以解除前方将士的

后顾之忧，增强抗战力量，而且可以激励后方青年应

征入伍，使其积极参与抗战，为兵役工作的开展提供

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稳定抗

战后方，促进全国及滇西抗战的胜利，社会意义十分

重大。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已逾７０周年，但学界关
于抗战时期这一重大“社会工作”的专论性研究见

诸于文者寥寥。孟凡洲的《抗战时期云南军人优抚

问题研究》［２］是笔者目前所能查到的唯一一篇涉及

抗战时期云南军属优待的文章，但因其内容主要是



介绍云南军人的优抚问题，所以与本文相关的研究

十分有限。鉴于此，笔者查阅云南省档案馆、图书馆

及昆明市档案馆等馆藏相关的第一手史料，以及当

时的报纸、杂志、论文、书籍等的相关论述后，对这一

时期军属优待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分析、整合，力求全

面客观地对抗战时期云南抗属优待工作做一个深入

的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并

推动云南抗战史相关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为当前和

平时期军属优待工作提供借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军民关系提供启示。

一、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概况及其面临的问题

１９３７年９月，滇军整编为第６０军，开赴前线。
１９３８年４月，滇军在台儿庄与日军激战，后将６０军
改变编为第３０军团，以卢汉为总司令，再改３０军团
为第１集团军，下辖６０军、５８军和新３军。抗日战
争时期，云南派出滇军３７万余人。抗战八年间，云
南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为：“１９３８年９６３１７人，１９３９
年２５５８２人，１９４０年７３１人，１９４１年３５５０９人，１９４２
年５９０１７人，１９４３年５８１８０人，１９４４年６３２３１人，
１９４５年３６１２６人，总计３７４６９３人。”［３］５９９－６００同时，
对征丁入伍的周期及出征抗敌军人的身份确认做出

规定：“按月依数征入义勇壮丁常备队，施以一个月

之训练后，交该义勇壮丁常备队之壮丁即系出征抗

敌军人。”［４］如果以一户有一个抗敌军人，一个出征

抗敌军人平均有３名家属计算，那么抗战时期云南
总共有 １１２４０７９６名抗敌军人家属。需要指出的
是，该数据以实征壮丁数为基础，一户仅算有一个出

征抗敌军人。但实际情况是，在民族存亡之际，广大

青年积极请缨出战，一个家庭出征二三人皆有，故抗

战时期云南抗敌军人家属实际人数应比该数据略

小。另外，此数据与谢本书先生在《滇军风云》中所

述的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派出滇军 ３０多万，军属达
９０多万人也是吻合的。据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
春节慰劳征属实发慰问金清册统计，昆明市八个区

１９４６年共发抗属慰问金１３２２户①。《云南省抗战时

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文献资料选辑》一书中亦记

载：“呈贡县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６年间共优待抗属４２１０

户；宣威县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６年间共优待抗属７４６９户；

武定县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７年间共优待抗属６０９４户；昭

通县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６年间共优待抗属７７３６户；威信

县１９４６年共优待抗属２６０户，５１３人；禄劝县１９３８

年至１９４８年间共优待抗属４９３４户，２４３２７人；嵩明

县 １９３７至 １９４８年 间 共 优 待 抗 属 ４４２９户，

１８６０５人。”［５］

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军人背井离乡，留下了鬓

白如雪的父母、孤苦无助的妻儿兄妹以及嗷嗷待哺

的幼儿。军属中家庭良好的主要是上层军官，其家

属职业为商或政，而中下层军官及广大的士兵阶层

家庭都较贫困。但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却是军队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且人数众多，故家庭贫困的军属数量

也是巨大的。这类军属职业主要以工、农、军为主。

换言之，这类军属家庭是以付出劳动力来维持家庭

生计的，家中男丁出征离家后，必然影响劳动生产，

使家庭收入减少，再加上家庭同居亲属普遍较多，上

有耄耋的老父母，下有孤苦无助的妻儿兄妹，因此抗

属家庭普遍面临着权益保障、生产及就业、医药、通

信、婚丧、子女教育等诸多困难。

抗属优待工作不仅关系到兵役工作的顺利开

展，同时也关系到大后方社会的稳定。如抗属得不

到优待，不但贫乏者不能得到抚恤，而且会增加前方

抗敌军人的后顾之忧，隳其杀敌勇气。对抗属确实

予以优待，从表面上看其直接作用于出征军人及其

家属，实质上是影响到国家军队建设及社会稳定，关

乎抗战胜利。因此，必须正视抗属问题，重视抗属优

待工作的开展。

二、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优待工作

面对日益突出的抗属优待问题，云南省政府主

要依据抗属优待的相关政策，从救济优待、生产优

待、荣誉优待、权益优待四个方面来开展抗属优待工

作。在实施的过程中，主要以救济优待和荣誉优待

为主，在保障抗属基本生活的同时给予抗属更多的

精神慰藉。同时，政府不仅将抗属优待工作视为民

众动员，而且发动各界参与抗属优待工作。

５３第１期　　　　　　　　　　　　　杜小英：抗战时期云南抗日军人家属优待工作述论

①昆明市档案馆：《省市政府、社会处等关于“七七”纪念慰问办法扩大慰问追悼抗战死难军民大会的通令密令训令
代电和会议记录及市府的职员花名册》，档案号：３２－１７－３８０。



（一）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优待机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修订后颁布的《优待抗敌军人家
属条例》规定：抗属优待工作的负责机构，中央由军

政部负责，并由内政部、社会部、中央宣传部及其他

有关各部协助办理；云南由省政府、省军队联合特别

党部（简称省党部）及军管区司令部负责，各县（市）

由县（市）政府及主管县（市）党部负责，抗属优待的

具体事宜则由各县（市）政府组织出征抗敌军人家

属优待委员会办理。其中，优待委员会在各乡镇还

设有分会，并由其负责办理乡镇的优待事宜。由此

可知，优待委员会完全是一种横向组织，并无纵向的

中央、省二级组织，但其却由中央及省的行政部门领

导。优待委员会设主任委员１人，由各县（市）长兼
任；委员设１１～１９人，由各自治团体或法团、学校的
负责人以及当地处事公正的绅耆兼任或担任。分会

设主任１人，由乡镇长兼任；委员设９～１５人，由各
自治团体或法团学校的负责人以及当地处事公正的

绅耆兼任或担任。由此可以看出，优待委员会的组

织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视为民意机构。截至１９４３
年１０月２３日，云南省已组织成立优待出征抗敌军
人家属委员会及分会的县（市）有：师宗、河西、龙

陵、蒙自、邱北、威信、剑川、弥勒、曲靖、江川、六顺、

罗茨、楚雄、大姚、麻栗坡等１５属；已呈文在省政府
规定的期限内奉命完成的县（市）有：武定、永善、彝

良、弥渡、建水、潞西、元谋、永仁、曲溪、新平、屏边、

巧家、顺宁、寻甸、镇越、盐兴、富宁、昌宁、禄丰、个

旧、永胜、陆良、玉门、镇雄、澄江等２５属。［６］此时，除
滇西沦陷区外，云南省其他县（市）已成立或正在筹

备成立优待委员会。优待委员会的主要职员由各级

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兼任，并且不另发薪金，其优抚

工作考核计入年度工作业绩考核。事实上，优抚工

作的开展，主要依托市、县、乡镇、保甲各级行政机构

进行。另外，一些民间机构，如抗敌后援会、中国妇

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全国慰劳总会、坤维慈

幼院等民间团体，也积极地参与抗属优待工作。

（二）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优待工作的实施

１救济优待
（１）经济帮助。救济优待主要是发给抗属优

待金或优待谷。优待金或优待谷主要是依据相

应标准从非军属之家中筹集的，如地主应交的优

待金随田赋征收，商人随营业税征收，房主随店

住屋捐征收，殷实富户由县政府派员征收。除向

非军属征收外，省军管区司令部要求各县政府将

没收的贿买兵役款项移作优待抗属费用。［７］物价

调整委员会（平价会）查获的罚金除日常工作所

需开支外，“剩余款项提拨二分之一作为优待军

人家属基金”［８］。社会团体也积极征募抗属优待

金，如“昆华女中奉云南军管区政治部命令，参加

暑期学生兵役宣传及募集物资慰问抗属工作，共

募获国币两千四百一十八元三角及少数药

品”［９］。为募集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基金，昆明市

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通知各戏院公演一日，并将

所得全部款项捐作为优待基金。［１０］另外，抗敌后

援会从本省１９３９年“七七现金”所得捐款中提拨
三分之一的款项，分发与各县作为办理慰问出征

抗敌军人家属事宜的经费，全国慰劳总会也积极

募集军属慰劳金。［１１］随着物价的上涨，募获优待

金实属有限，“仅昆明市优待委员会登记属实的

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就有一千三百余户，每月请求

救济者不下二三十起”。鉴于此种情况，优待出

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呈请云南省政府“加征娱

乐捐百分之十”救济抗战军人家属并获准。１９４６
年，昆宜师管区司令部呈请昆明市政府提拨１９４４
年和１９４５年两年度的娱乐筵席税作为抗属优待
金，获时任主席卢汉批准。因此，抗属优待金得

到了一定的保障。［１２］但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对于

生活贫困的军属发给的优待金仍然只是杯水车

薪。由于篇幅及资料所限，本文仅以禄劝县和嵩

明县抗战以来发放的优待金和优待谷的调查统

计来说明（见表１、表２）。
由表１、表２可以看出，虽然军属优待金及安家

费发放数额在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幅度仍不及

战时云南物价的飞涨速度，抗属生活依旧困苦。

１９４４年，军政部训令云南省政府务必维持抗属最低
生活限度，防止逃兵，应参酌地方情形，军属救济优

待以发给实物为主。因此，一些地方优待金、优待谷

兼有发放，但一些地方由于战时农业凋敝，优待谷难

以筹集，仅发给优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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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云南省禄劝县抗战以来征属优待情况调查统计

年度 征属户数 征属人数 安家费发放数／元 优待金发放数／元 优待谷发放数／石 附记

民国二十七年 ４６０ １９６０ ４６０ ２１０ ０
民国二十八年 ４１０ １７８２ ８２０ ２６０ ０
民国二十九年 ３３０ １４６３ ９９０ ３２５ ０
民国三十年 ５８０ ２８９４ １８００ ７４０ ０
民国三十一年 ５７０ ２７８５ ７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二年 ４５０ ２３２１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三年 ６４０ ３８６４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四年 ４５６ ３２１２ ２８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五年 ３９８ １７６３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六年 ２４４ １４５２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民国三十七年 ３９６ １７３１ ０ ９３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４９３４ ２４３２７ １１０７４０７０ １４４１１５３５ ０

征属优待谷因

人民穷苦无法筹

　　注：１．制表时间为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８日；２．资料来源于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文献资料选辑》，档案号：１０１１－

５－１０９１－１７１、２３６（见文后参考文献［５］）。

表２　云南省嵩明县抗战期间征属优待情况调查统计

年度
征属人口

户数 人数
安家费发放数／元 优待金发放数／元 优待谷发放数／石

民国二十六年 ５１７ ２０６８ ０ ０ １０４３
民国二十七年 ７６１ ３０５５ ０ ０ １５２２
民国二十八年 ３００ １２５３ ０ ０ ６００
民国二十九年 ３２０ １５４８ ０ ０ ６４０
民国三十年 ３１０ １３０１ ０ ０ ６２０
民国三十一年 ２８６ １００４ ０ ０ ５７２
民国三十二年 ７３４ ２９０１ ０ ０ １４６８
民国三十三年 ４６０ ２５３１ ０ ０ ９２０
民国三十四年 ２２０ ８７０ ０ ０ ４４０
民国三十五年 ７０ ２８６ １４０００ ０ １５８
民国三十六年 ２２９ ８８９ １１４５００００ ０ ４５８
民国三十七年 ２２２ ８９９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４４
　　合计 ４４２９ １８６０５ １２２４６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８７６

　　注：１．制表时间为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０日；２．资料来源于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文献资料选辑》，档案号：１０１１－

５－１０９１－１７４、１７５（见文后参考文献［５］）。

　　 另外，社会团体也积极参与军属救济优待工作。
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发电
文慰问昆明空袭被炸的抗属及防空防护人员，并汇国

币１万元作为慰劳金，其中２０００元用于慰劳英勇服
务的防空防护人员。此外，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还请省动员会会同优待委员会安排发放救济费，并由

警察局及区镇保甲长协助发放救济空袭中受灾的抗

属的８０００元救济费，其中救济费的发放标准为：“１．
被炸死亡者每人给予３０元至５０元；２．被炸受伤者视
其伤之轻重每人给予２０至４０元；３．全部住屋及家具
被毁者每户给予２０元至３０元；４．住屋及家具略受损
害者每户给予１０元至２０元。”［５］５８２－５９０

（２）救济出征军人之失学子女。１９４０年３月１
日，中华基督教联合会儿童教养院请云南省各界慰

问出征军人家属委员会代其征集３０名贫困军人家

属失学子女，并保送其进入儿童教养院教养，以救济

家境贫寒无力教养子女之军人家属。［１３］另外，坤维

慈幼院、大理慈幼院也积极地征收出征军人无力教

养之子女。同时，云南省政府预定于１９３９年秋，筹
设出征将校子女教养院，“分初中部与小学部，收编

前方滇籍将校之失学子女，实施教养。院址暂定搬

用海源寺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１４］，“名额定为六

百到一千人”［２］。

２生产优待
发给救济金、救济谷这种消极的救济方式，并不

能解决军属面临的问题，而且有可能造成部分军属

依赖救济的惰性思想，不利于发展生产。因此，给予

军属生产救济在当时实为明智之举，不仅能帮助抗

属改善生活，同时能增加社会财富，为抗战做贡献。

生产优待主要以提供人力帮助和筹办抗属工厂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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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合作社两种形式为主。

（１）人力帮助。由于抗属中从事农业生产者居
多，所以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出征后，每遇农忙时节，

劳动力不足的军属家庭十有八九。对此，根据国民

党中央颁布的《征属田地义务代耕办法》，云南省政

府令各地以保为单位，组织义务代耕队，由保长担任

队长，保以下按甲分班，以甲长为班长，保内除出征

军人家属外，凡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需

编入代耕队，代耕队于农忙时节义务帮助抗属耕作。

１９４０年４月６日，“龙主席电令各县县长，各设置局
局长，切实帮助抗属春耕，由地方保甲长遵令办理，

以增生产而慰出征将士之心”［１５］。但是，由于地方

保甲长素质良莠不齐，义务代耕的落实不尽如人意。

（２）筹办抗属工厂及抗属合作社。１９４０年，中
国妇女慰劳会云南分会将募获的捐款５０００余元，
除以１０００元为前方抗战将士戎衣捐款外，余４０００
元用于筹办军人家属工业合作社，为商讨具体筹备

事宜，请女青年会邀请各界妇女领袖及各妇女团体

代表开会。［１６］由于资料的限制，抗属工业合作社的

筹办情况不得而知，但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团体对于

抗属生产优待的热心及努力。除筹办工业合作社

外，妇女慰劳会云南分还会同女青年会、妇女会举行

慰劳募捐游艺会，并募获国币４０００余元。在龙云
夫人的领导下，用该款创办了抗属针绣训练班，将训

练班制作之成品义卖并作为抗属优待金。［１７］抗属针

绣训练班的开展，使生活无以为继的抗属习得了一

技之长，生活得以维持。由于云南基础工业薄弱，筹

办的抗属工厂寥寥无几，并且仅有的几个仍是以手

工业为主，因此云南的抗属工厂并未像重庆、四川等

地获得良好发展。

３荣誉优待
为了抗战胜利，赶走日本侵略者，出征军人在前

线英勇作战，履行了保卫国家和民族的义务，但却无

法承担家庭的责任，因此其家属在后方理应受到尊

重与优待。云南省是最早实行征兵制的省份，也非

常重视抗属的荣誉优待，每当一个新兵出征，政府就

发给其家属一面飞鹰旗。飞鹰旗是荣誉的标志，有

飞鹰旗的家庭可以免征积谷，减免田赋，子女免费入

学，家属免费住院，优先享受地方的公共设施。并且

规定：“凡受有此旗之家，遇有婚丧，地方上均须特

予辅异，平时对于其妻子均须另眼看待以表忠忱，而

示偿异。”［２］根据《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证明书

制发办法》，由出征军人所在部队填发出征抗敌军

人家属证明书，并寄发抗属所在各县市优待委员会，

由各县市优待委员会转寄给所在地的保甲长，再由

保甲长分别发给各抗敌军人家属，以示荣誉优待，并

作为享受各项优待之凭证。１９４０年７月，为扩大慰
劳出征将士家属，玉溪各界组织慰劳团前往各个重

要乡镇演戏以慰劳军人家属，并发给每一出征士兵

家属慰劳金滇币 ５０元，军官家属则给荣誉镜框一
个；阵亡士兵家属发给抚恤费２００元，军官家属发给
３００元，若不愿接受慰劳金者，改为赠送纪念品。凡
出征军人家属，每家赠与“长征残敌”荣誉标志一

张，并发给慰问信一封，请军属转寄前方抗敌军人，

让前方抗敌军人知晓后方军属受优待情况，鼓励其

奋勇杀敌。［１８］１９４４年，抗战胜利在望，为激励士气、
民心，协助开展兵役工作，民政厅奉陪都辅助抗战军

人家属委员会的要求发电文令各县政府分期慰问抗

属，并附实施办法四项：“一、春季，注重赠送抗属礼

物，辅助抗属子女上学，敦请当地党政长官及社会名

流，亲往抗属家中慰问。二、夏季，注重帮助抗属预

防疫疾及赠送家庭急救药品。三、秋季，注重请求政

府管理物资机关，特别以布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廉价

配受抗属。四、冬季注重贫苦抗属救济。”［１９］除分

期慰问外，遇有重大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

“七七”、端午节，需慰问抗属并发给慰劳金或物，婚

丧大典需庆贺遗赠。１９４５年春节是抗战胜利后的
第一个春节，为庆祝抗战胜利，各界隆重举办春节劳

军及恳视周。为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及部队，时任总

裁蒋介石令中央党部响应春节劳军，各级职员献月

薪百分之十。云南省政府亦积极响应，如优待委员

会为举办春节劳军及恳视周，组织成立临时负责机

构———春节劳军及征人家属恳视周委员会负责办

理。昆明市政府为扩大慰劳抗属范围，于１９４６年１
月２９日在昆明大剧院举行慰劳大会，并请龙主席及
昆明市各机关法团首长莅临大会，“慰劳总会从上

年‘七七’献金项下拨款共六百五十五万元作为此

次慰劳大会的经费”，慰劳会后发给每户抗属两千

元慰劳金及茶点，并由昆明大剧院义务放映电影欢

迎抗属。“昆明市抗属经调查属实者两千余名，预

计慰劳金及茶点费约需伍佰万元，剩余款项，将留作

端节慰劳抗属之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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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权益优待
由于战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抗属的权益优待非

常有限。慰劳总会为维护抗属合法权益，积极推行

抗属义务法律运动。司法机关对于抗属之申诉案件

给予优先办理，并实行抗属诉讼救济，减免抗属之诉

讼费。抗属请求救济所呈文书或请求书（既领款收

据）等文件，都一律面贴印花。同时，云南省政府令

各地方保甲长注意保护保内出征抗敌军人眷属之人

身安全。抗战时期，大量的人口涌入昆明，物价飞

涨，尤其以米、布等生活必需品的涨价为甚。为优待

抗属，１９４３年，昆明市政府社会局、财政部花钞布管
制局云南办事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云南裕滇纺纱

厂等负责人举行茶话会，商讨为贫困抗属配售布的

问题，决议以每尺大布 ６５元的价格配售给贫困抗
属，此价格比市场价约低二分之一。［２１］

三、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优待工作的

成效、局限及意义

（一）抗（军）属优待工作的成效

　　抗战时期，云南抗属优待工作在云南省政府、云
南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及各级优待机关、民间团体

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历史意义不容

轻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解决了抗属面临的实际困难，免除了出征军
人的后顾之忧

政府分期慰问抗属并发给慰劳金或慰劳谷；遇

有重大节日如春节、中秋节、清明节、“七七”、端午

节，积极慰问抗属并发给慰劳金或慰劳物；抗属遇有

婚丧大典时，当地优待机关会前往庆贺并遗赠，给予

筹办婚礼的必要物品，死亡无法埋葬者则给予棺木

等。１９４０年，慰劳总会发动全国医药界义务诊疗抗
属，为有病无力治疗的抗属提供医疗帮助，并且抗属

无力教养之子女可申请免费入学或送入儿童教养院

教养。上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抗属维持了

基本的生活，解决了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但仅靠

这些救济方式并不能帮助抗属解决其面临的根本问

题，为抗属的长远生计考虑，政府组织成立义务代耕

队，为无力耕作土地的抗属义务代耕。同时，筹办了

军人家属工业合作社，创办了抗属针绣训练班，授予

抗属妇女谋生技能。可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抗属面临的基本问题，消除了抗敌军人的

后顾之忧，使其更加奋勇杀敌。

２为兵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调动了民众的抗战积极性

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说过：“征兵

之难，不难在民间之忌避，而在政府之决心，不难于

条例之公布，而难于律令之彻底力，故欲行征兵者，

必以整理地方之行政机关，为第一步。”［４］抗战时

期，在政府的组织下，建立了各级优待委员会，完善

了军属优抚机构，保障了优待金的顺利筹集与发放，

为军属提供了各个方面的优待，解决了军属面临的

一系列问题，保障了军属的基本生活，同时给予军属

较高的荣誉优待，使得民众不再视当兵为畏途，极大

地调动了民众参军参战、服务抗战的积极性，有助于

征兵工作的开展。

３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原则，维护了大后方的社

会秩序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征兵不断扩大，军属群体

日益广泛化，军属家庭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而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的稳定有助于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出征抗敌军人家属进行优待，补

偿其因青壮年出征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调节军属与

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以达到调整经济利益关系

与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维护后方的社会稳定。

（二）抗（军）属优待工作存在的局限问题及原

因分析

抗战时期，云南的军属优待工作在取得一定成

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１政策落实不到位
从抗属优待机构来看，抗属优待工作的具体事宜

由各县（市）及乡镇组织优待委员会负责办理，乡镇以

下则由各保甲长负责办理。由于军属多疏散居住于乡

村，交通、通信不畅，请恤不便，而负责办理的保甲长素

质良莠不齐，而且不乏土豪劣绅，因此在办理优待的过

程中阳奉阴违、欺压抗属、私吞慰问品的不在少数。

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６日，陆军第１８２师司令部代电：“近期各

级官兵纷纷呈报，谓接到家属书原籍乡镇保甲未能遵

照优待条例实行并且派役派款使家属负累不堪，间有

拘押家属，勒令本人回家应役种种情况不一而足，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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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均呈以动摇军心影响抗战实力。”①

２优待经费缺乏
抗属优待经费并没有政府专项拨款，《优待抗敌

军人家属条例》规定优待金及优待物品由优待委员会

按地方情形酌量募捐或提拨公款，经费不足时，由县

（市）政府筹集。由于抗战时期云南省财政拮据，入

不敷出，募捐经费亦有限，对军属的优待实属心有余

而力不足。另外，募集主要以优待金为主，而当时昆

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虽然优待金的发放逐年增加，

但仍追不上物价的增长，抗属受惠有限，生活困苦。

有的县（市）无法募集到优待金及优待物，政府又无

力筹集，仅能给军属免除各项临时门摊户派，如维西

县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４４年，维西县呈报云南省志政
府：“该县地处边僻，素号寒苦，社会生活日益高涨，经

济万分困难，实难筹大批金谷按时散发，再四思维唯

有照地方情形参酌政府公令，对于出征家属豁免临时

捐款，遇事慰问协助农作，并其子弟免费入学而已。”②

３优待工作运行模式的缺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专制政治，

抗属优待工作由政府组织，忽视了民众运动，而当时

国民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全部承担庞大而复杂

的优待业务。军属优待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运动，只

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保证优待工作的持续

进行，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国民政府害怕民

众运动，即使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也不愿发动全体

民众参与。

（三）抗战时期云南抗（军）属优待工作的启示

和意义

通过对抗战时期云南抗属优待工作的深入分

析，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以对当前和平时期

云南军属优待工作有所借鉴。首先，从制度层面来

说，优待工作应该法制化、制度化和社会化，制定并

完善军属优待的法律政策，并根据现实需要因时而

改、因事而变；其次，保障优待金、物资筹集及发放的

有序稳定；最后，保证优待法规的效力，强化其执行

能力，使优待主体真正受益。

提高军属的社会地位，对军属就业、医疗卫生、

教育、住房等方面予以优待，不仅能解除部队官兵的

后顾之忧，使其更好地投身到自己的岗位上，同时也

能激励民众乐于从军。并且，军队建设需要源源不

断的人才的加入，军属优待工作关系到国家军队的

建设。但是，在和平年代，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很多

年轻人认为从军艰苦，视当兵为畏途，因此部队吸纳

优秀人才困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属优待工

作的成败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十分重大。

本文从救济优待、生产优待、权益优待、荣誉优

待等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云南抗属优待工作进行了

论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优待工作尽管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也给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抗属

带来了一定的精神慰藉和物质帮扶，使其基本生活

得以维持，进而解除了前线抗战将士的后顾之忧，同

时也为稳定后方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看

来，这些做法对我国各地区的拥军优属工作仍有诸

多启示和借鉴价值。军属优待是军人优抚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做好军属优待工作关系到国家军队的

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实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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